闽价费〔2018〕117号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我省公办普通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县（区）物价局（发改委）、财政局、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财政金融局、教育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收费管理政策的不断完善，现行一些涉及公办普通中小学校收费管理政策已不符合新形势下教育收费管理工作的需要，亟需清理明确。现就规范我省公办普通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等有关问题重新明确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普通中小学收费政策

　　（一）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国家和地方课程教科书(含正版学生字典)，免费提供作业本；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住宿费。除收取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报名费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还可向自愿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可代办代收城市中小学服装费和列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国家课程的社会实践的食宿费。

　　（二）普通高中收费项目确定为学费、寄宿生住宿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费、高校招生报名考试费、代办费。代办费包括课本、簿籍、列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国家课程社会实践、体检、看电影和在学校食堂就餐的伙食费等6个项目。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除学杂费。

　　二、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收费管理

　　（一）关于学费和住宿费标准管理

　　1.我省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报名费和普通高中学费、住宿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费、高校招生报名考试费，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其中省属普通高中学费、住宿费和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报名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费、高校招生报名考试费由省级价格、财政部门制定，省属以外普通高中学费、住宿费授权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制定。

　　2.各设区市价格、财政部门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学校办学条件和群众承受能力，按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普通高中学费收费标准，报设区市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抄送省价格、财政部门。

　　3.各设区市在制定本地普通高中学费收费标准时，依法开展成本监审，组织听证，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按照学校办学水平的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一级、二级、三级达标学校和一般普通高中学校的具体收费标准。

　　4.中小学校不宜建设不切实际的高档学生公寓，住宿条件达到学生公寓标准的，制定住宿费标准参照《福建省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寓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执行，但不得高于大中专学校住宿费标准。住宿条件达不到学生公寓标准的，按照宿舍日常管理发生的费用从严制定。

　　（二）关于代办费管理

　　中小学代办项目，学校应按照“一事一办、事毕结清、多退少补、不得盈利”的原则进行处理，严禁在代办收费中加收其他费用。代办费由学校统一管理，学校财务部门要设立明细账，分项核算，学校应在学期末及时结算并张榜公布。

　　三、进一步健全普通中小学教育保障机制

　　（一）落实资助政策。各市、县（区）财政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落实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对符合受助条件的学生做到“应助尽助”，普通高中学校应当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3-5%的经费，用于减免学费、设立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二）确保经费到位。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教育投入，严格按照教育保障机制相关法律和文件的规定，认真落实教育保

　　障经费，确保学校正常运转。

　　四、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收费行为

　　（一）落实收费公示制度。中小学校应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范围、对象、标准、期限、依据、计量单位、减免规定、执收方式以及监督电话等，并同时在学校门户网站进行公示，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遇有收费政策调整或其他情况变化时，学校要及时更新公示的相关内容。

　　（二）实行收费报告制度。中小学校必须做好收费情况报告工作，每年按规定的时间将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单位名称、主管部门、单位性质、单位地址、收费项目）、收费项目变动情况和年度收费情况（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机关及文号、收支金额）向同级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报告。

　　（三）强化监督检查。各级教育、价格、财政等有关部门，要相互配合，共同做好普通中小学收费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对学校违反收费政策，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如数退还违规收费，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本通知自2018年9月1日起执行，《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价〔2004〕费149号）和《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价费〔2009〕360号）等文件同时废止（详见附件），此前印发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附件：废止的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相关文件目录清单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

                                                                                   2018年6月13号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废止的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相关文件目录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1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农负监管办关于普通高中试行缴费上学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闽价〔2000〕费字287号

	2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农负监管办关于规范我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
	闽价〔2002〕费182号

	3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城市义务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
	闽价〔2002〕费183号

	4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校课本实行限价管理的通知
	闽价〔2002〕费406号

	5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收取中、小学生午餐管理费问题的复函
	闽价〔2002〕费493号

	6
	福建省物价局关于向中小学生代收电影费有关问题的函
	闽价〔2002〕函108号

	7
	福建省物价局关于向农村中小学代收电影费有关问题的函
	闽价〔2002〕函136号

	8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课本簿籍费限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闽价电〔2003〕33号

	9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负监管办关于调整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报名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闽价〔2004〕费175号

	10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农负监管办关于印发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行“一费制”收费办法的意见
	闽价〔2004〕费259号

	11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闽价〔2004〕费149号

	12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闽价费〔2009〕360号


 
